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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議延長非公開發行 A股股票股東大會
決議有效期及股東大會授權有效期的公告

茲提述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i)日期為2020年5月3日、
2020年6月3日及2020年6月23日，內容有關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的公告；
(ii)日期為2020年6月3日，內容有關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之通函（「2020年6月通
函」）；(iii)日期為2020年9月27日，內容有關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事項調整之海外
監管公告。除非另有所指，本公告內所用的詞彙與2020年6月通函內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2020年6月18日召開的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A股類別股東會及H股類別
股東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2020年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方案的議案》、《關於提請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辦理公司2020年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相關事項的議案》等
相關議案，同意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本次非公開發行」）相關決議的有效期
為自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即至2021年6月17日為止）；同意董事
會及其授權人士全權辦理與本次非公開發行有關的全部事宜，授權中涉及證券監
管部門批准本次非公開發行後的具體執行事項的，授權有效期自公司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之日起至該等具體執行事項辦理完畢之日止，其餘授權事項有效期自公司
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十二個月內有效（即至2021年6月17日為止）。

鑒於本次非公開發行相關工作仍在持續推進中，而上述決議有效期及授權有效期
即將屆滿，為了保證本次非公開發行相關工作的順利進行，於2021年4月19日召
開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決議提請股東大會批准延長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
大會決議有效期和授權事項有效期自該等決議有效期屆滿之日起十二個月（即至
2022年6月17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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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提交上述延長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和授權事項有效
期的議案予本公司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審議。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以上議案
詳情的通函，連同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的通告，將適時地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鑒於本次非公開發行須符合若干先決條件，因此未必會繼續進行，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就本次發行的詳細條
款作進一步公佈。本公告僅作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
請或要約。

承董事會命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郭丙合
副董事長

中國，上海
2021年4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車建興、郭丙合、車建芳及蔣小忠；非執行董事為陳淑紅、靖捷、徐宏、劉

金及陳朝輝；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錢世政、李均雄、王嘯、趙崇佚及秦虹。


